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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苏 13破 79号

申请人：江苏开禧律师事务所，江苏成子湖新型材料有限公

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李帅，江苏开禧律师事务所主任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成子湖新型材料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宿

迁市泗阳县李口镇八堡建材产业园丹瑞路 2号厂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阙正国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丹瑞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

宿迁市泗阳县李口镇三桥南侧。

法定代表人：阙正道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八堡人家建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宿迁

市李口镇八堡村丹瑞路 6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凤英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2024年 6月 28日，申请人靳珏鑫以江苏成子湖新型材料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成子湖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成子湖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裁定受理了对成子湖公司的破产清算申



第 2 页/共 9 页

请。

2025年 2月 12日，成子湖公司管理人江苏开禧律师事务所以

江苏丹瑞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丹瑞公司）、江苏八堡

人家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八堡公司）与成子湖公司存在高度

关联关系，存在人员和财产的高度混同，且分离三家公司资产经

济成本高，严重影响债权人权益为由，申请将丹瑞公司、八堡公

司并入成子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。本院依法通知了成子湖公司债

权人、被申请人丹瑞公司、八堡公司及利害关系人江苏运泰新型

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运泰公司）。2025 年 2 月 17 日，本院组

织召开听证会，运泰公司、成子湖公司债权人会议主席泗阳县三

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三联担保）参加了听证。

成子湖公司管理人申请丹瑞公司、八堡公司、成子湖公司（以

下简称三家公司）合并破产清算的理由如下：1．三家公司财务混

同。阙正国确认李海燕同时担任三家公司会计，李海燕去世前三

家公司公章、财务章等均由李海燕持有；李海燕去世后，相关印

章全部交给利害关系人运泰公司。三家公司自 2022年 2月底与运

泰公司签订《资产整体租赁协议》起，三家公司资产一起以每年

1200 万元价格出租给运泰公司，并允许运泰公司对外以八堡公司

名义继续开展业务，租金由运泰公司统一支付给三联担保，支付

的租金无法在三家公司之间区分比例。2．三家公司高管人员及经

营场所混同。丹瑞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成子湖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八

堡公司法定代表人儿子，阙正国在整体租赁协议上签字，三家公

章均由阙正国交给运泰公司。李海燕同时是成子湖公司和八堡公

司的监事，也是丹瑞公司的会计，直至 2023年下半年，李海燕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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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前，成子湖公司所有公章都由李海燕掌管。三家公司的股东、

监事自成立以来，存在轮换担任的现象。三家公司均设立在同一

院内，丹瑞公司商标张贴在八堡公司的办公院内，现成子湖公司

已无带标识的办公区域，八堡公司办公室现由运泰公司使用。

3．三家公司资产混同、存在贷款担保关系。三联担保申报债权提

供的资料显示，三家公司存在相互提供担保，难以区分各自公司

的财产和负债。4．区分三家公司财产成本巨大，不利于维护债权

人利益。自 2022年 3月 1日起，三家公司整体资产均在运泰公司

掌控下，运泰公司以八堡公司名义对外经营，工作人员均系运泰

公司员工。管理人勘察认为，整个厂区内的厂房、材料、设备和

部分成品无法区分，且公司之间在设备上相互设有抵押。三家公

司整体资产现由运泰公司使用，相应租金支付给三联担保，这就

可能构成破产资产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，对其他债权人不公。因

三家公司并未对租金比例进行区分，且无法区分，管理人无法向

运泰公司主张公司租金收入。运泰公司使用三家公司资产会加剧

资产间的混同和损耗，只有合并破产才能更好维护债权人合法权

益。5．八堡公司、丹瑞公司均具备破产条件。通过企查查平台查

询，八堡公司在（2024）皖 0322 执 2970 号案件中尚有被执行款

没有履行，国家税务总局泗阳县税务局 2024年度累计发布欠税公

告金额计 59078.45元；丹瑞公司在（2024）皖 0322执 2970号案

件中尚有被执行款没有履行，在执行案件（2023）苏 0116执 2700

号案件中尚有被执行款未履行，该案已终本结案。可见，丹瑞和

八堡公司债务已超过资产，具备破产条件。

阙正道提出异议：作为八堡公司和丹瑞公司实际控制人对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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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提出的三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提出异议。理由：八堡公司、

丹瑞公司与成子湖公司没有关系，自己是八堡公司和丹瑞公司的

实际控制人，整体租赁协议是自己授权给弟弟阙正国签字的，因

为一些以丹瑞公司和八堡公司名义对外金融借款是用于成子湖公

司的，所以在整体租赁协议中三家债务均由阙正国处理，成子湖

公司是破碎车间，其他搅拌站等是丹瑞公司和八堡公司的。

运泰公司提出异议：虽然三家公司各自资产租金比例无法区

分，但是三家公司的资产依据《整体租赁协议》附件即《江苏丹

瑞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江苏运泰新型材料有限

公司租赁协议固定资产交接清单》可以区分三家公司资产。

本院经审理查明：

1．丹瑞公司系 2011年 3月 29日在泗阳县行政审批局注册设

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1323571425088J，住所地泗阳县李口镇三桥南侧，注册资本

3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砂加气混凝土、干混砂浆、蒸压砖

加工、销售；墙体保温材料研发、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八堡公司系 2013 年 1 月 15 日在泗阳县行政审批局注册设立

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1323060228840J，住所地泗阳县李口镇八堡村丹瑞路 6号（李

口镇八堡建材产业园），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

商品混凝土、加气混凝土砌块、非粘土新型墙体材料、保温隔热

砂浆、干混砂浆生产、销售；雕塑工艺品制造、销售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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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阙正国为成子湖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，阙正道为丹

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，周凤英为八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

唯一股东，周凤英、阙正国、阙正道分别系母子、兄弟关系。阙

正国陈述自己为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公司财务不太规范，李海

燕（已去世）曾同时担任三家公司会计。阙正道陈述自己为八堡

公司、丹瑞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八堡公司会计是李海燕。在八堡公

司 2025年 3月 5日向本院提交的《情况说明》载明：“经与原老

成子湖公司财务留守人员项兴海核实，成子湖公司和八堡公司财

务账是独立记录、核算的”，阙正道在法院谈话中陈述，该《情

况说明》是其安排丹瑞公司会计项兴海制作提交。

2023 年 4 月 6 日，八堡公司、运泰公司、江苏隆威工程建设

有限公司签订的《代还款协议》载明“原江苏八堡人家建材有限

公司实际拥有人阙正国”。阙正道曾分别是成子湖公司、八堡公司

100%持股原始股东，李海燕为成子湖公司和八堡公司监事，葛同

善为丹瑞公司监事，曾担任成子湖公司监事。何文秀曾先后是成

子湖公司、八堡公司股东，且在泗阳县人民法院（2017）苏 1323

民初 179 号案件中，八堡公司、丹瑞公司分别以本公司员工的身

份关系委托何文秀参与诉讼。三家公司财务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

存在混同。

3．八堡公司厂区实际位置位于成子湖公司注册地址，即“江

苏省宿迁市泗阳县李口镇八堡建材产业园丹瑞路 2号”，厂区内竖

立的“公司简介”牌载明“江苏丹瑞集团有限公司在原核心企业

江苏丹瑞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基础上……。地址：江苏省泗阳

县李口镇八堡建材产业园丹瑞路 2 号”。2024 年 8 月 20 日，泗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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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李口镇八堡村村民委员会向八堡公司发出《支付丹瑞东面土地

租金情况的函》中载明“在 2019年 2月份，阙总（阙正国）从苗

道玉手中承包的土地里面拆分出 12.6 亩土地用作一套石子回收

的设备以及作为料场堆放地（即原丹瑞南面的鱼塘部分）……，

阙总把鱼塘回填土用作料场堆放，现状土地铺设水泥地坪和渣土。

在土地使用期间，苗总找阙总要过土地租金，……希望八堡公司

能够考虑支付村民土地租金”。阙正道陈述，该 12.6 亩土地系阙

正国经手，用于成子湖公司经营使用。成子湖公司、丹瑞公司和

八堡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混用，共用厂区、仓库进行生产经营，

资产存在混同。

4．三家公司在融资借款反担保合同中存在相互担保，三家公

司法定代表人阙正道、阙正国、周凤英在公司对外融资借款合同

中存在相互担保，且丹瑞公司、成子湖公司为各自对外融资借款

设定抵押担保的设备资产存在混同。阙正道陈述，成子湖公司在

生产经营过程中以丹瑞公司、八堡公司名义对外融资借款。2020

年 1月-2024年 6月期间，成子湖公司银行账户与丹瑞公司、八堡

公司间存在多笔转账流水的备注为“往来款”，“代八堡……”“代

丹瑞……”。三家公司存在众多交叉融资与担保。

5．三家公司作为甲方、承租人运泰公司作为乙方、三联担保

（甲方债权人）作为丙方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签订《资产整体租

赁协议》三方协议，协议载明“甲方将资产整体租赁给乙方”“租

金优先用于甲方结付所欠的银行贷款本息，代偿款本息，国资公

司借款本息”“成子湖公司、丹瑞公司、八堡公司所欠民间债务由

阙正国负责处理”“丹瑞公司、成子湖公司合并到八堡公司”。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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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 月 17 日，三方签订的《资产整体租赁补充协议》载明，将

《资产整体租赁协议》关于公司合并内容调整为“保留成子湖公

司，由乙方整体租赁经营。由甲方负责将丹瑞公司合并到八堡公

司”。阙正道、运泰公司及三联担保均陈述，三家公司对租金支付

比例未约定且无法区分。三家公司对外债权债务存在混同。

6. 2023年 9月 1日，孙小建以丹瑞公司未履行南京市六合区

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2）苏 0116 民初 4432 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

的义务为由向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标的为

200000 元。2024 年 1 月 25 日，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3）苏 0116 执 2700 号执行裁定，以被执行人名下查无财产

可供执行为由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；丹瑞公司、八堡公司在

（2024）皖 0322执 2970号执行案件中，尚有被执行款没有履行。

本院认为：首先，三家公司属于关联公司并存在法人人格上

高度混同的情形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1．在人事管理方面，

从查明事实可以得出，三家公司股东、财务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

均存在交叉。三家公司在同一控制人下控制，从阙正国本人陈述、

整体租赁协议、代还款协议和土地租金函件载明内容可以佐证；

2．在经营场所和经营业务方面，三家公司厂区所在位置混同，经

营场所无法区分，经营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上下游经营关系，且

从《资产整体租赁协议》中对三家公司合并调整的随意性可以看

出三家公司在经营上存在混同；3．在财务管理方面，三家公司存

在互相担保和混同使用资金的情况，阙正道陈述及三联担保提供

的反担保合同可以佐证，从整体租赁协议对于三家租金比例约定

不明、分配不明且无法区分亦可以看出。三家公司整体资产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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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租金无法区分也直接导致三家公司资产无法区分，对外债权

债务无法区分。综上，根据三家公司在人事管理、经营场所和经

营范围以及财务管理、债权债务方面持续高度混同的情形，可以

认定三家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已经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和法人财产

独立性，三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。

其次，区分三家公司财产成本过高，三家公司存在众多交叉

融资与担保，且三家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实际使用借款主体

不明问题，对外融资借款设定抵押担保的设备资产存在混同，实

物资产存在重叠。另外，三家资产已整体租赁给运泰公司经营使

用数年，三家公司在资产整体租赁协议中未对租金比例进行区分，

且各方均认为无法区分，可以认定区分三家财产较为困难，成本

较高。

最后，三家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。丹瑞公司和八堡公司均在

法院有执行案件尚未履行完毕，即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。

三公司在《资产整体租赁协议》后无实际经营，相关资产已全部

租赁给运泰公司使用、经营，本院认为已符合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即使无相关债权人或债务

人向法院提出对丹瑞公司、八堡公司破产申请，三家公司已达到

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、严重损

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，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，有利于整体推

进破产清算工作，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。

运泰公司作为三家公司整体租赁协议下的承租人，其异议理

由无法佐证三家公司法人人格独立，独立自主运营，反而印证三

家公司资产及对外债权债务无法区分；丹瑞公司、八堡公司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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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理由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，丹瑞公司陈述其不动产、设备

等财产权属登记明确，但无证据证明，本院不予采信。

综上，从有利于推动企业破产清算，公平清理债权、债务，

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，应将八堡公司、丹瑞

公司并入成子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。管理人提出的合并破产清算

申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依法应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第三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一条、第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对江苏丹瑞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八堡人家建材

有限公司、江苏成子湖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判　长　　付伟伟

审  判  员　　高慧芳

审  判  员　　沈利军

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四日

书　记　员　　张子晗


